
高爾夫球場招募會員定型化契約範本
106年 7月 7日臺教體署設(三)字第1060019923號公告修正

契約簽訂前，至少應有五日之審閱期間。

籌設中之高爾夫球場不可招募會員，亦不得使用本契約書。

第一條　立契約人 

參加會員者：○○○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法定代理人：○○○(會員為未成年人)

招募會員者：經營主體○○○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第二條　乙方經營之高爾夫球場係依法令，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可在案者，其基

本資料為：

一、球場名稱：○○○ 

二、經營主體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：○○○

三、經營球場之權源：○○○

四、球場所在地：○○○            

五、球場面積：○○○公頃            

球洞數：○○○洞

六、土地權屬及建物權屬(如附表一)

七、籌設許可字號：○○○            發證機關：○○○

八、開放使用許可字號：○○○        發證機關：○○○

九、球場設施：○○○

十、會員種類：□個人會員□得附加眷屬（□夫妻□父母□子女□兄弟姊

妹）○○人。

□不得附加眷屬。

□長期會員，年期○年。

□短期會員，年期○年。

□永久會員。

□團體會員□不記名團體會員。 

□記名團體會員。

□長期會員，年期○年。

□短期會員，年期○年。

□其他。

十一、預定招收會員總數：○○人：

□個人會員□眷屬會員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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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長期會員○人。

□短期會員○人。

□永久會員○人。

□團體會員□不記名團體會員○人。

□記名團體會員○人。

□長期會員○人。

□短期會員○人。

十二、簽約時會員總數○○人。實際已招收○人：

□個人會員□眷屬會員○人。

□長期會員○人。

□短期會員○人。

□永久會員○人。

□團體會員□不記名團體會員○人。

□記名團體會員○人。

□長期會員○人。

□短期會員○人。

十三、會員資格審查制度：□有□無

十四、費用：□入會費、□保證金、□年費、□季費、□月費、□使用費

（附表二）

十五、退費程序：○○○，其方法：○○○。

第三條　乙方保證前項基本資料完全正確，甲方同意參加為會員，雙方依互惠

原則簽訂下列條款，並共同遵守：

一、甲方之權利：○○○，甲方之義務：○○○。乙方之權利：○○○，

乙方之義務：○○○。

二、甲方參加球場會員種類：

□個人會員□附加眷屬○○人，眷屬資格之限制（□夫妻□父母□子

女□兄弟姊妹）。

□不附加眷屬會員。

□長期會員。

□短期會員。

□永久會員。

□團體會員□不記名團體會員。

□記名團體會員。

□長期會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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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短期會員。

□其他。

三、本球場□有或□無會員資格限制；有資格限制之資格為１、○○○○

○，２、○○○○○。

四、甲方入會應繳交入會費新臺幣（以下同）○○○元，保證金○○○元，

共○○○元。

前項費用，簽約時□一次全部繳清○○○元或□先繳○○○元，餘分

○○○期，每期繳付本利共○○○元。

五、會員入會後，除本條第四款規定之費用外，

□不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。

□不論使用球場與否，須另收取□年費□季費□月費□使用費○○○

元。

□使用球場時，另收取□年費□季費□月費□使用費○○○元，但未

使用球場時，不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。

六、甲方得隨時要求終止契約，乙方不得拒絕。

七、甲方終止契約，應辦理費用退還如下：

(一)甲方所繳本條第四款之保證金應無息退還。乙方得請求保證金○

%（不得逾百分之二十）計算手續費，但最高以○萬元為上限。

(二)甲方所繳本條第四款之入會費□應依存續○○年之比率退還□不

予退還。

(三)甲方所繳本條第五款之○○○費□應依比率退還□不予退還。

乙方並應於收到甲方終止契約通知後○○日（不得高於十五日）內退

還之。

八、乙方無法或不願再繼續經營球場時，或甲方不願接受球場及附屬設施

費用調整幅度或有本條第十八款情形者，應辦理費用退還如下：

(一)甲方所繳本條第四款之保證金□無息退還。□按年利率○○%加

計利息退還。

(二)甲方所繳本條第四款之入會費依存續○○年比率□無息或□按年

利率○○%加計利息退還。但甲方入會達○○年（以訂立契約日

起算，不得低於○年）者，只退還保證金。

(三)甲方所繳本條第五款之其他費用，應按比率退還。

九、個人會員之會員權可繼承或轉讓。

甲方將會員權轉讓他人時，乙方□不收□得酌收手續費(過戶費)，費

用為○○○元，不得逾□入會費□保證金之百分之五。如會員有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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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者，則受讓人應符合本條第三款所定會員資格，方得辦理過戶手

續。

十、個人會員附加眷屬會員者，眷屬會員可更名，但不可個別轉讓。團體

會員每組○○○人，○○○人記名，由甲方決定登記者姓名，並可依

甲方要求辦理更名登記。另○○○人無記名，由甲方自行決定每次打

球之使用人。

團體會員之會員權轉讓□應□不須經乙方同意。

十一、團體會員之記名會員及個人會員附加眷屬會員之更名，□有或□無

收手續費（更名費）；若收手續費（更名費），費用為○○○元，

不得逾□入會費或□保證金之百分之一。

十二、個人會員死亡者，其會員有資格限制者，該會員權，得由符合會員

資格之法定繼承人中一人繼承或辦理退會。未辦妥繼承過戶手續前，

其會員權暫停使用，但已由繼承人中協議其中一人為繼承人者，不

在此限。繼承會員權之更名□有或□無收手續費（更名費）；若收

手續費（更名費），費用為○○○元，不得逾□入會費或□保證金

之百分之一。

十三、本球場及其附屬設施：

□僅供會員及會員所邀請之來賓使用，但於平日得供非會員使用。

□僅供會員及會員所邀請之來賓使用外，平日得供非會員使用。

假日在下列條件下，得供非會員使用：１、○○○２、○○○。

□平日及假日均得供非會員使用。

使用本球場□應先預約□得不預約。

十四、個人會員使用球場及附屬設施，其應支付之費用詳如附表二，其收

費依乙方規定享有特別優惠。非會員使用球場及附屬設施，其應支

付之費用詳如附表二。

十五、眷屬會員與有記名之團體會員使用球場及其附屬設施，其收費與個

人會員相同。

不記名之團體會員：

□使用球場及其附屬設施之收費與個人會員相同。

□果嶺費依非會員之果嶺費收費標準，平日（自○○時至○○時止

之時段）按○○折，假日按○○折計收；其餘與個人會員相同。

十六、會員得邀請來賓使用球場（限○組），其來賓於會員陪同下，亦得

使用本球場之其他設施。其條件如下：○○○○○。

個人會員邀請之來賓收費標準如下：其果嶺費依乙方所訂非會員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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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嶺費收費標準得享有平日○○折，假日○○折優惠，其餘與會員

相同。

記名團體會員邀請之來賓收費標準如下：其果嶺費依乙方所訂非會

員之果嶺費收費標準得享有平日○○折，假日○○折優惠，其餘與

會員相同。

不記名團體會員邀請之來賓收費標準如下：其果嶺費依乙方所訂非

會員之果嶺費收費標準得享有平日○○折，假日○○折優惠，其餘

與會員相同。

十七、本球場□有高爾夫球日為星期○，會員無優先預約之權利□無高爾

夫球日。 

十八、本契約所定有關會員使用球場及其附屬設施之費用，乙方調整幅度

超過百分之○者及會員之權利義務之調整與其他重大事項，除法令

所規定者外，應以書面通知全體會員徵詢意見，並參酌甲方意見，

由乙方決定之。

若甲方不願接受乙方決定者，得終止契約，退費方式依本條第八款

辦理。

十九、甲方應遵守球場會員規章如附件，若有不遵守會員規章者，乙方得

予糾正，並要求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改善乙方得予暫時停權處分。

其情節重大者，乙方得予終止契約，並將其原繳之保證金無息退還。

前項所謂情節重大係指甲方違反球場會員規章管理者。

乙方違約者，甲方得要求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改善，甲方得終止契

約，並得請求依本條第八款之費用退還。甲方得請求保證金○○%

之違約金補償。

二十、雙方發生爭議時，甲方得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申訴及申請調解。

二十一、雙方因消費爭議發生訴訟時，同意由臺灣○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

院。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

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。

二十二、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，由雙方本誠信原則協議之或依民法或其他

相關法令定之。

二十三、本契約書乙式兩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

國民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

統一編號或外國人護照號碼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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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電子郵件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郵件信箱：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網址:

(會員為未成年人)

簽約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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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：土地權屬表

土地權屬項目 面積 說明

自有土地 公司名下所有土地

租用土地
向私人或縣市鄉鎮

租用

合併開發
向財政部國產署申

請核准

地主同意使用
地主同意提供土地
使用權同意書

合計核准範圍

附表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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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擊球費用： 

項目 果嶺費 桿弟費 球車租用費 衣物置物櫃 其他

個人會員

不記名團體會員

非會員

二、附屬設施費用：

項
目

練
習
場

健
身
中
心

游
泳
池

韻
律
室

橋
棋
室

籃
球
場

網
球
場

桌
球
室

迴
力
球
室

會
議
室

視
聽
室

住
宿
設
施

其
他

個
人
會
員

非
會
員

三、代收費用

項目 保險費 稅金
代收基金

(需經消費者同意)
其他

個人會員

非會員

備註：

1.本表格所列項目，每座球場皆有差異，消費者簽約時，請詳細檢視

其場地設施。

2.球場經營者代收保險費用，應向消費者明示保險之內容及保障之範

圍。

3.球場經營者代收公益基金及類似費用，應註明受捐贈單位或使用對

象，並定期公布其金額及使用細目。

4.不記名團體會員收費標準第三條十五已明訂，其他會員來賓亦已都

訂有收費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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